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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宠物犬伤人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司法问题。其中由于学术界存在着“罪与非罪”

的争议，从而导致在此类案件在判决时可能会产生判决不一致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

本文从宠物犬伤人案件中的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旨在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在处

理此类案件之时可以根据现有的法律框架来保证判决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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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ses of pet dog injurie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has also brought 
many judicial issues. Due to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crime and no crime” in the academic com-
munity, there may be inconsistent judgments in such cases, which seriously damages the credibil-
ity of China’s judiciar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wo aspects of negligent crime and indirect in-
tentional crime in pet dog injury cases, aiming to help judicial personnel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judgmen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when handling suc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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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精神

生活的富足，收养宠物犬这一现象也随之兴起，根据《2022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最新数据，截止到

2022 年底，全国城镇养犬人数为 3412 万人。宠物犬数量的增加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宠物犬伤人、宠

物犬噪音扰民、宠物犬粪便清理等问题同样层出不穷。 
越来越多的宠物犬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欢乐。例如，陪伴儿童健康成长并且

使其养成善良、负责的优良品质；缓解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们的孤独感；在遛狗的过程中使人们的

身体得到锻炼；与其他爱狗人士交流增进邻里关系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其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却也不容

忽视。“例如：5 月 7 日下午，五岁的小男孩聪聪(化名)在爷爷的陪同下到朝阳区润枫水尚小区上滑轮课。

聪聪的妈妈邹华(化名)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当时孩子去得比较早，其他小朋友还没到，爷爷拿了小凳子

在一边坐，他则自己蹲在地上看蚂蚁。突然，一只黄狗朝聪聪扑过来，咬了他的右脸。‘我公公说那只

狗是黄色的，长大概 60 公分，比较脏，不像是附近小区居民养的宠物，我们在附近住了好几年也没见过。’

孩子被咬后，邹华看伤口比较深，很担心，跑了好几家医院，目前已经花了超过 10 万元。”[1]到目前为

止，我国还并没有形成系统且完善的《宠物保护法》。“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规章中关于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的规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重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忽视了饲养宠物犬行为的规制。”[2]因
此许多地区乃至小区都出台了地方性的规章制度，通过一些限制性的条款来管理宠物犬，但是由于缺乏

强制性的制约，效果可见一斑。 
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司法机关在判决宠物犬伤人案件时候，往往会出现主要情节相同

但是罪名却不同的事件发生，这种情况的发生无疑是损害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同时也违背了罪责刑相

适应的原则。 

2. 刑事困境 

在日常生活中，宠物犬若是在其饲养人的指使下伤害他人，饲养人需要承担直接故意犯罪的刑事责

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宠物犬伤人是宠物犬本身的自发行为，并没有收到饲养

人的明确指示。“例如近期发生在江苏某地的案件，一女子看到路边店铺门口的松狮犬可爱，便上前抚

摸，松狮犬突然扑向女子进行疯狂撕咬，最后导致其脸部受伤。”[3]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规制呢？

目前对于此类问题争议较大，主要是集中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议之上。 

2.1. 罪与非罪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有‘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情况下，不应适用‘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构成重伤、死亡的，就不应该构成犯罪。”[4]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案件

的法律判决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法条的表面，更应该注重各个法条之间的联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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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宠物犬伤人是受到饲养人的指使，那么即使宠物犬伤人，饲养

人也只是在过失犯罪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并不构成直接或者间接犯罪的刑事责任。”[4]更进一步来

说，在此等情况下宠物犬伤人具有偶然性，因为即使是咬过人的宠物犬下次并不会接着咬人，即使是咬

过人的宠物犬，也并不是每次看见人就会咬，缺乏咬人的必然性，这无法将饲养人认定为间接故意犯罪，

但是可能会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此观点忽视了饲养人对于宠物的影响程度，这对于案件的判决

有一定程度的误导。 
第三种观点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该被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宠物犬在散养或者犬类

为禁养犬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对大多数人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危险。”[4]。 
第四种观点认为，“只要宠物犬有过咬人的劣迹，与此同时饲养人仍然不加以管束，导致宠物犬伤

人，那么在此等情况下应该构成间接故意犯罪。甚至有过咬人劣迹的宠物犬将他人咬伤，只要构成了轻

伤及以上，就应该以故意伤害罪论处。”[4]。 

2.2. 此罪与彼罪的争议 

在宠物犬致人受伤的案件中，由上方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出，在同等情况下，都是宠物犬致人受伤，

但是判决的定性却不一样，有的判决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有的判决定性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这就导致了在此类案件中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事件发生，这不仅仅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而且无疑十分影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3. 宠物犬伤人案件中的过失犯罪 

3.1. 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其主要判断依据在于两点。首先，该行为在客观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危害社会的

结果；其次，行为人主观上有粗心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

规定：“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

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5]过失犯罪与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有着

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罪和非罪的区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这主要是因为

疏忽大意和意外事件的行为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带来危险的可能性，而且其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均对

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危害，这都是行为人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和意外事件呢？在现实情况中，主要是判断该行为的危

害结果能否被预见。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判断事件的可预见性。第一，要根据案件发生时的客观条

件来进行判断。例如，王某将自己所饲养的宠物狗放置于家里，并且系上安全绳，然而有偷窃者在进行

盗窃之时被咬伤，这是属于意外事件，因为王某并不能预见会有人来进行盗窃。第二，注意能力是判断

构成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著名学者赵秉志与刘志伟的文章里曾指出：“注意能力是注

意义务的前提。人只有在具备注意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履行注意义务。如果人本具有注意能力但没有

发挥其注意能力，违反了注意义务，在其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构成了犯罪过失。反之，如果人

虽然负有某种注意义务，但由于某种原因而在行为当时缺乏注意能力，致使无法履行注意义务，法律也

不会责其不能。”[6]。 
“就认识因素而言，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和不可抗力事件中的行为人在危害结果发生前都预见到

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意志因素而言，过于自信的行为人和不可抗力的行为人都不希望危害结果

的发生，并且也都采取了相应的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4]那么其实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在于，其行

为的结果是否处于行为人的可控范围之内，若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仍然发生，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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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自信的过失。反之，若行为人并不具备控制该行为结果的能力，则成立不可抗力事件，并不成立罪

名。因为在此时行为人并不具备预见事件危害性的能力，并且可能失去了对宠物犬的控制，因此不具备

犯罪故意，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3.2. 饲养人构成过失犯罪的罪名 

3.2.1. 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 
在宠物犬伤人案件之中，大多数均是因为饲养人不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没有按时注射

疫苗、没有系上安全绳等行为，如果在此时宠物犬致人重伤、死亡，则饲养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死

亡罪。是否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主要是从主观层面来判断饲养人是否有过失，在现实中体现

为是否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条例。目前，全国各地均有法院对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宠物犬饲

养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进行定罪量刑，这无疑对养犬人士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约束，

有效的抑制了不按规定养犬以及私自饲养恶性犬的行为。因此，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同时不构

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应该将其行为定性为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3.2.2.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

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5]此罪与一般普通犯罪的不同之处在于被侵害客体并不是特定的人群或者是特定人群的生命、

财产安全等方面，而是公共安全。“学界对‘公共安全’的主要观点有：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

者财产的安全；所谓公共安全，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实施危害或者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

重大财产安全，重大公共财产安全和法定其他公共利益安全；所谓公共安全，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实施危

害或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外，还应包括公共生活的平稳和安宁。”[4]。 
“如何正确理解公共安全中的‘公共’涵义，学术界观点大致有四种：第一种主张‘公共’是指不

特定的人；第二种主张‘公共’是指多数人；第三种主张‘公共’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只要具备其

中之一即可，第四种主张‘公共’是指不特定且多数人。”[7]第三种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我国对于“公

共安全”的认定也是按照此理论。例如，张某将其宠物犬携带进入公园，并未系上安全绳，宠物犬对路

过的孩童进行攻击并致其受伤，此案件则存在着宠物犬的侵害对象不确定性，以及对大多数不特定人群

构成危险，因此认定其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4. 宠物犬伤人案件中的间接故意犯罪 

4.1. 饲养人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即行为人表述的心理态度，放任行为危害结果发生为间接故意犯罪。”

[5]在宠物犬持续攻击人类的案件中饲养人构成间接故意伤害的实害犯。在宠物犬伤人期间，饲养人有能

力制止却不作为的行为，构成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在宠物犬攻击人类的事件中，由于犬类的特性，

其并不会一击致命，而是伴有一个撕咬的过程，在此期间，饲养人有义务阻止伤害行为的持续，此义务

是先行行为的义务，而一旦饲养者不履行此义务，则可以判断饲养人构成间接故意，可以依法判断其为

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 
因此，在宠物犬伤害人类的案件中，饲养人的行为是判断案件类型的重要因素。在宠物犬持续伤害

人类的期间，饲养人是否具有主观意愿上的制止行为应作为判断间接故意还是过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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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犬撕咬人类事件中，饲养人有能力阻止而不加劝阻，或者只是进行口头劝阻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行

动，应该将其行为定性为间接故意犯罪。导致受害人受伤程度达到轻伤以上，应该依法以故意伤害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4.2. 饲养人构成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即使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也能够构成该以危险方式危险公共安全罪。

因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险犯，并不要求以危害结果的出现作为必要条件。所以，放任禁

养犬撕咬人类、非法散养多条禁养犬等行为，饲养人保持放任态度的，都应构成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

全罪。 
第一，放任禁养犬撕咬人类致人伤亡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禁养犬是指在各地犬类管理规定中明确

规定的禁止饲养的犬类，这些犬类往往具有脾气暴躁、体型巨大、不易控制的特点，也往往是这些犬类

构成了社会上许多宠物犬伤人案件。“管理禁养犬关键在管人而不是管狗，狗患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禁

养犬的管理人违法成本较低。公安机关作为犬类的主管机关，身兼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

全的重任，一方面公安机关职权范围宽泛，任务繁重而警力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我国养犬历史悠久，宠

物犬的保有量巨大，禁养犬伤人案件难以避免。”[8]例如 2023 年《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中明确指出藏

獒、比特斗牛梗、阿根廷杜高狗等，其中包括含有这 26 种犬只血统的杂交犬，私自饲养均构成违法行为。

这些犬类与普通宠物犬有着很大的区别，很容易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造成严重伤害，危险性能够达到重

伤、死亡的程度，因此判决也应该与一般宠物犬有所区别。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放任或遗弃禁养犬造成

被害人受伤严重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非法散养多条禁养犬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公共区域散养多条禁养犬，虽然并未构成直接

危害，也应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饲养人，应该清楚认知自身所养犬类的习性以及潜在危害性，

然而在公共区域并未施加任何防护措施，非法放养所养犬只，这其实与散养野兽无异，极易对社会造成

危害。因此可见饲养人对所养犬类可能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对社会造成危害应该有所预见，而其并没有进

行任何举措来消除隐患，而是保持一种放任不管的态度。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宠物犬致人受伤案件中应

该属于间接故意，饲养人也应构成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犯。 

5. 总结 

随着宠物犬伤人案件逐渐增多，对于此类案件的判决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罪与非罪的争议、

对饲养人的过失如何界定等方面学术界也存在诸多不同的意见。究其根本，这一切的原因在于法律制度

的不完善，整体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司法工作人员的认知产生了差异。早在 1980 年，我国卫生部、农业

部、对外贸易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了第一部有关犬类管理的法律规范——《家犬管理条例》。在当

时的环境之下，其立法的只要目的在于防护犬类病毒的传播，因此法律的内容更多的侧重点在乎对饲养

犬类的限制，对于宠物犬伤人的法律责任并没有做出详尽的解释。“立法目的在立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立法者将一定的价值观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体现在成文法的字里行间，法律规范以立法目的为导

向和标准进行具体制定，不完善的立法目的将会影响法律作用的发挥。”[9]因此该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已

经不适用于当代社会，于是该法律渐渐退出时代舞台。如今，我国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用以

构建人与宠物犬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法律法规影响着全体人民的生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须坚持以下原则来保证法律公平、公正，真正为人民服务。 
第一，坚持预见原则。首先，立法的侧重点不应该只立足于在宠物犬伤人之后的判决，更应该在于

案件没有发生之时对饲养人养犬的规范。要明确宠物犬的权利，饲养人要对宠物犬做到应尽的照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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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出遗弃宠物犬与虐待宠物犬的行为。只有饲养人的有所作为，才能尽量从根本上杜绝宠物犬伤人案

件的发生。 
第二，坚持统一原则。我国地域辽阔，加上没有完善的关于宠物犬伤人的法律法规，因此各个地区

皆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这就导致了同一案件的法律认定易产生分歧，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

因此，在立法之时要坚持统一原则，制定符合时代发展的法律条文，统一全国宠物犬伤人案件的判决依

据，做到罪责刑相一致、判决公平公正。 
第三，坚持人民参与原则。在立法之时，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饲养宠物

犬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只有民众充分参与到立法工作之中，所制定的法律才往往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

地被社会认可。公民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立法建议，对于推动

我国饲养宠物犬领域法律的科学性、民主性有着重要意义。 
公民在饲养宠物犬的同时，也应该做到规范卫生饲养行为，加强文明养犬意识，对于宠物犬的反常

行为要及时约束，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要做到应尽的义务，不可将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的生活

约束之上，共同构建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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